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97年度人類學組考古田野發掘人員及室內標本清洗整理人員及民族學標本

整理及掃瞄檔案招標規範 

一、 標案名稱：97年度田野發掘人員及室內標本清洗及民族學標本整理及掃描

檔案人員委外案。 

二、工作期間：中華民國 97年 10月 1日起至 97年 12月 31日止。 

三、勞力人數及資格條件：詳招標人力需求表 

四、本館於廠商履約前提出人力需求時及履約期間，得視業務需要酌予增減各

類僱用人數，惟至少多不逾公告需用人數；履約期間本館增減僱用人數時，

應於 5日前通知廠商。 

五、薪資標準： 
(一)各類人員每人每月或每日應領最低薪資(含工作人員自負之勞、健保費及
自負之勞退新制退休金，但不包括廠商負擔之勞、健保費及廠商提繳之勞
退新制退休金)如下：其薪資計算基準與預計薪資詳經費預估表。 

 (二)前款各類人員薪資，若因本館經費不足或其他原因無法如數支應時，得
於通知廠商後次月酌予調降。 

(三)廠商不得巧立名目扣減第 1款各類人員應領薪資。 

六、廠商派遣之工作人員(以下簡稱工作人員)應先經本館同意後始得進用。工作

人員如擬於本契約工作時程屆滿前離職或調動，廠商應於10日前徵得本館

同意。 

七、工作人員由本館視業務需要分配至本館各處工作。 

八、首次或每次新進工作人員廠商需附每人勞動契約書及勞健保投保單影本，

並於進用日起 5日內送達本館。 

九、工作時數及要求： 

(一)工作人員每日工作 7小時，其上班時間應配合本館上班時間上班，例假日

亦配合本館各組室例假日工作。 

(二)工作人員應至本館指定工作地點以及辦理交辦之各項業務，並遵守本館有

關之工作管理規定，於契約執行期間或期滿時，工作人員不得向本館為任

何勞動權益上之要求及主張。 

(三)本館因業務需要得要求工作人員延長工作時間、得指派工作人員出差或要

求工作人員於本館例假日工作，工作人員不得拒絕，否則視為不能勝任工

作。 

(四)工作人員應努力從公，並遵守管理人員之命令，且應積極辦理不得延宕。 



(五)工作人員上班穿著應樸素大方，不得奇裝異服。 

十、工作人員延長工作時間或於本館例假日工作，其工資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

定辦理，所需工資由本館加計營業稅撥付廠商，廠商應於每週五撥付上週

延長工作時間工資轉發工作人員。 

十一、工作人員之請假及特別休假下其薪資給付等勞動條件，應依勞動基準法

暨其施行細則、勞工請假規則及兩性平等工作法規定辦理，其中公假(含公

傷假)、婚喪假、產假、陪產假及 2日(含)以上病假，工作人員應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如因請假需扣減薪資時，以每人每月薪資除以 240為每小時扣

減金額計算。 

十二、工作人員未依規定事先辦妥請假或請假未獲本館核准而擅離職守，以及

假期已滿仍未銷假上班，均以曠工論，曠工日應扣減薪資，以每人每日薪

資之 2倍為每日扣減金額計算；另遲到、早退 1小時以內以 1小時計，每

次扣罰每人每小時價金。 

十三、廠商應具名依相關規定為工作人員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依

規定為其提繳勞退新制退休金。 

十四、機關提供工作人員所需之軟、硬體設備，工作人員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如有無故遺失、毀損情形，概由廠商照價賠償。 

十五、廠商完成各項業務工作之交付，應與機關原始提供有關業務文件、資料

及工作說明相符。 

十六、廠商及其工作人員對機關所交付之工作如因故意或過失，致侵害他人智

慧財產權或其他侵權行為時，廠商應承擔所有責任，並負責排除之，與

本局無關。 

十七、工作人員於工作期間，不得涉及任何不法情事，違者依相關法令處理；

若因故意、過失而衍生民事責任，概由廠商自行負責，因而致機關有任

何損失時，廠商應負一切民事賠償之責。 

十八、廠商及其工作人員對機關所交付之工作如因故意或過失，致造成機關權

益損失時，機關得向廠商請求損害賠償，其費用自應付於廠商之價金中

扣抵。如有不足得通知廠商繳納或自保證金扣抵。 

十九、廠商應依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以及本規範及契約條款與工作人員

有關之規定，明訂於廠商與工作人員之勞動契約。 

二十、本招標規範列入契約文件。 


